工程量清单总说明
项目名称：生态科技新城泰安镇污水收集综合整治—金湾路排水改造工程

工程量清单总说明
广陵区区级城市公益性公墓
一、 工程概况：
1.建设规模：本项目为广陵区区级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地点位于广陵区境内，建设内容主要有绿化、各类墓穴、排水等工作内容。
2.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3.现场及交通运输情况：各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了解本工程周边环境及交通情况。
二、编制范围、内容及界面：
招标范围：详见招标文件。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2.苏建价（2014）448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3.委托方提供的《广陵区区级城市公益性公墓》图纸；
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及附件（苏建函价〔2019〕178 号文）；
5.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2018〕24号文）；
6.《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公告文件》（2019）第19号文执行相关费率；
7.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21〕第16号；
8.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技术标准和质量验收规范等；
9.工程项目地质勘察报告以及相关设计文件等相关资料；
10.工程项目拟定的招标文件，答疑文件，澄清和补充文件以及有关会议纪要；
11.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或参考类似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12.施工期间的风险因素；
13.其他相关资料。
四、编制方法：
按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成果文件出具阶段三个工作阶段进行，并实行咨询员、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分别署名盖章确认的编审签署制度。
五、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六、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及总承包服务费：
1.暂列金额：无。
2.专业工程暂估价：无。
3.总承包服务费：无。
七、本工程创建文明工地目标：满足基本要求。
八、有关材料、设备、参数和费用的说明：详见清单说明、施工图。
9、 有关图纸及工程量计算的说明：
1、水沟破除路面恢复按照火烧板恢复考虑。
2、A区墓穴现暂按照100套计入。
3、绿化种植土按照外购考虑。
4、绿化养护期按照三级养护一年包活考虑。
十、其他有关说明：
 1.投标人应结合招标文件、施工图纸、取费文件、技术规范等确定投标报价，本工程量清单所列项目及工程量是投标人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竣工结算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经审核后确定。
2.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个项目，投标人都应填入综合单价和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其费用视为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项目综合单价或合价中，承包人必须按设计图纸、发包人和监理工程师指令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未填入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的工作内容，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付。
3.投标人应先到需施工的现场勘查以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工地位置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根据施工情况和施工组织设计，自行测算相应的措施费用，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价内。
4.砼：所有砼必须采用预拌砼，砼是否采用泵送由各投标人自行考虑，中标后不作调整，砼应根据设计图纸要求是否掺加抗裂纤维及其他外加剂，其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中标后不作调整。
5.砂浆：本工程砂浆按预拌砂浆考虑，现场使用干拌或湿拌由投标人自行考虑，结算时不作调整。
6.其它详见采购文件。




